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臺南分署辦理拘提、留置及管收作業流程(因應 103年 7月 8日提審法實施 106.06.26修訂) 

 

 

  

 

 

 

 

 

  

 

 

  

 

義務人或行政執行

法第 24 條規定之人

經通知或自行到場 

 

義務人或行政執行

法第 24 條規定之人

經拘提到場 

 告 知 將 向

臺 南 地 方

法 院 聲 請

管 收 在 臺

南 看 守 所

附 設 管 收

所。管收期

間 為 三 個

月 並 得 聲

請 法 院 再

行 管 收 一

次。 

 

諭知經通知或自

行到場之人暫予

留置。 

製作留置通知單(一式四聯) 

一聯交被留置人本人；一聯交被留

置人指定之親友；一聯交留置室管

理人員；一聯經被留置人、被留置

人指定之親友及留置室管理人員

簽名後附於執行卷宗。 

 

被聲請人在留置中或

候審中仍得以電話聯

繫親友洽商清償方式 
 

將被聲請人送往

本分署留置室留

置。  
行政執行官

製作管收聲

請書，送主任

行政執行官

轉呈分署長

核定。 

書記官將用印完

成之管收聲請書

及相關證明文

件，連同被聲請

人一併送交臺南

地方法院聲請管

收。 

 

分署長核定後，

將管收聲請書送

分案人員分「聲

管」案件。 

 

 

 

拒絕

清償

且未

提供

相當

擔保

或不

符合

分期

規定 

請回或釋放 
 

清償或提供相當擔保

或依規定辦理分期 
 

 
 

行政執行官

及書記官詢

問義務人或

行政執行法

第 24 條規定

之人清償欠

款之方式，是

否申請分期

繳納？能否

提供相當擔

保？ 

法院裁定駁回即將

被聲請人釋回，層報

（主任）行政執行官

及分署長核定是否

提起抗告。 

法院裁定管收即解

送臺南看守所附設

管收所管收，並層報

（主任）行政執行

官、分署長。 

 

將經拘提到場之

人送往本分署候

審室。 


